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团体标准

《贵州特色食品 花溪牛肉粉 第 1 部分：米粉》

编制说明

一、任务来源

1.标准制定的背景和必要性

花溪牛肉粉作为贵州的一张美食名片，其米粉独特的口感和制作

工艺深受消费者喜爱。然而，随着行业的快速发展，一些问题也逐渐

浮现，亟需通过修订团体标准来予以规范引导。首先，现有通用食品

标准虽对食品生产卫生提出了基础要求，但花溪牛肉粉的米粉属于区

别于市场上米粉的特殊性产品，先行标准并未针对该产品进行细化规

定。通过修订标准，可以统一食材的挑选和加工流程，提升产品品质

的稳定性，确保消费者能够享受到始终如一的美味体验。

2. 团体标准制定的目的和意义

现有的和米粉相关的团体标准如 T/QLY182-2023 和 T/QLY

077-2021 对贵州牛肉粉有了一定的介绍和规范，但它们要么涵盖整

个贵州区域的牛肉粉而缺乏针对性，要么专注于操作细节而未涉及预

包装产品。因此，修订花溪牛肉粉米粉标准可以填补这一空白，为花

溪牛肉粉的特色化发展提供有力支撑。修订标准激励企业增强市场竞

争力，淘汰低效生产者，进而改善市场结构，促进产业的良性发展。

此外，将现代标准应用于传统工艺的保护是花溪牛肉粉米粉标准修订

的核心价值之一。通过标准的建立与执行，可促进产业链各环节的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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同进步，提升产业整体的运营效率和效益，形成产业集群效应，为花

溪牛肉粉的长期发展和文化传承注入新的动力。

3.标准制定的任务来源

本文件由贵州粉龙王食品有限公司提出申请，贵州省特色食品产

业促进会立项，贵州粉龙王食品有限公司及贵州省水稻研究所牵头起

草编制的团体标准。

二、标准的制定过程

1.前期调研阶段

2023 年 10 月—2024 年 10 月对贵州省花溪牛肉粉原辅料米粉

的市场情况、技术发展趋势、相关标准法规等进行了广泛的调研

和查证，并形成了调研和查证报告。

2.标准起草阶段

2024 年 11 月—2025 年 2 月，标准工作组根据调研和查证结

果，结合花溪牛肉粉米粉及类似产品行业的发展实际，起草了团

体标准草案。

3.征求意见阶段

2025 年 3月—2025 年 4月，团体标准归口单位将工作组起草的

标准在贵州省特色食品产业促进会平台进行公示并征求意见，公示结

束后未收到反馈意见。

4.专家审查阶段

2025 年 4 月初，将由归口单位组织专家进行审查，并根据专

家组的审查意见，对标准送审稿做进一步修改和补充完善，形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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标准报批稿，并报请贵州省特色食品产业促进会批准发布。

三、标准编制原则和依据

1.本标准编制遵循科学性、先进性、适用性和可操作性的原则。

2.本标准编制的主要依据

2.1 国家法律法规的《中华人民共和国标准化法》

2.2 国内标准的国家强制性标准、国家推荐性标准、行业推荐性

标准、团体标准（详见标准文本“2 规范性引用文件”一章以及

GB/T1.1-2020 标准化工作导则第 1 部分：标准化文件的结构和起草

规则和 GB/T1.2-2020 标准化工作导则第 2 部分：标准内容的规定方

法）

四、标准技术主要内容及说明

1.术语和定义一章由科学家、专家和公司产品研制团队确定。

2.本产品标准技术要求是在贵州省生物技术研究所、贵州省水稻

研究所、西南大学等科学家、教授、标准化专家指导下，公司根据产

品市场要求和实验室反复测试数据确定：

2.1 原料要求只是对生产米粉的大米的要求。

2.2 表 1 米粉成品感官要求是对米粉成品感官指标的要求。

2.3 表 2 米粉成品理化指标是对米粉成品的理化指标要求。

2.4 表 3 米粉微生物限量指标是对米粉成品的微生物限量指标

要求。

3.各项技术要求检验方法：

3.1 取适量样品置于白色托盘中，观察粉条是否粗细均匀、表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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光滑、无并条或霉斑。检查是否有可见外来杂质（如砂石、异物），

按标签说明烹煮后，气味应清香纯正，无焦糊味，用手指轻触，优质

米粉质地细腻、有韧性，劣质品易碎或发黏。烹煮后品尝，应柔韧滑

爽、有弹性，无粘牙、牙碜（夹杂杂质）现象，煮熟后需观察是否粘

条、浑汤。

3.2 米粉成品理化指标分别按 GB 2715，GB 4789.1 ，GB 4789.2，

GB 4789.3，GB 4789.4，GB 4789.10，GB 4789.15 ，GB 5009.5，GB

5009.12，GB 5009.239 执行。

4.检验规则参照了相近产品的有关要求确定。

5.标志、包装、运输、贮存根据产品分为桶装、袋装和瓶装

的三种包装方式以及特点、相关要求确定。

六、与现行法律法规和强制性标准的关系

1.本标准与现行法律法规、强制性标准是协调关系。

2.本标准不包含强制性条款。

七、关于对重大分歧意见处理的说明

如果在标准制定过程中出现重大分歧意见，应按专家组对团体标

准送审稿的审查表决意见执行。

八、贯彻标准的要求和措施建议

1.主要起草单位的米粉生产企业和应在团体标准发布后制定宣

传学习和贯彻实施的计划，并定期进行督促、检查和考核。

2.同时，各米粉生产企业还应提出标准实施过程中需要采取的措

施建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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九、起草单位、主要起草人

1.起草单位：贵州粉龙王食品有限公司、贵州省水稻研究所、贵

州省生物技术研究所、贵州花溪牛肉粉产业发展经营集团有限公司、

贵州省天然产物研究中心、贵州食品工程职业学院、贵州省辣椒研究

所、贵州省水稻工程技术研究中心、贵州金晨农产品开发有限责任公

司、贵州医科大学、贵州省特色食品产业促进会。

2.主要起草人：邓茹月、王新林、王辉、罗婧文、宋伟、张世涛、

罗沙、王成财、李文馨、陈朝军、王雪雅、罗文上、王梅、尹立昊、

陈旭、张想、王瑜、李立郎、张朝举、陈晓宇、张洁、张峥嵘、王智

旺、郭素娟、柳益。

表 1 感官要求

项目 要求 检验方法

色 泽 具有产品应有的色泽，均匀一致。

取适量试样置于干净的白瓷盘中，

观察色泽、外观形态和杂质，闻其

气味，品尝其滋味（非即食类需熟

制后进行检验）。

外观
具有产品应有的形状，均匀一致，表

面光滑

滋味、气味
具有产品应有的气味和滋味，无霉味

及其他异味

杂 质 无肉眼可见的杂质

表 2 理化指标

项目 指标 检验方法

干米粉 冲泡型米粉

水分/（g/100g） 16.0 ≤50.0 GB 5009.3

蛋白质（以干基计）/（g/100 g） ≥ 6.0（4.0a） GB 5009.5

铅（以 Pb 计，以干基计）/（mg/Kg）≤ 0.2 GB 5009.12

酸度/（°T） ≤ 2.0 GB 5009.239

a 仅适用于调制米粉（米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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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3 微生物限量指标

项目
采样方案 a及限量

检验方法
n c m M

菌落总数 b/（CFU/g） 5 2 10000 100000 GB 4789.2

大肠菌群 b/（CFU/g） 5 2 10 100 GB 4789.3

沙门氏菌/（/25 g） 5 0 0 — GB 4789.4

金黄色葡萄球菌/（CFU/g） 5 1 100 1000 GB 4789.10

霉菌 b（CFU/g） ≤ 1000 GB 4789.15

a 样品的采样及处理按 GB 4789.1执行

b仅适用于方便食品型预包装米粉（米皮）、调制米粉（米皮）


